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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諮詢會第 16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6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 6樓〉 

參、主持人：蘇召集人麗瓊 

肆、主持人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第一階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說明及列席勞資團體意見 

案由一：關於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指定「新聞出版業」、

「雜誌及期刊出版業」及「廣播電視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

第 4項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代表發言重點（按發言先後次序） 

文化部 

一、 為因應新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規定，本部於 107年 1月 5

日召開產業諮詢會議，邀請出版業與雜誌業業者及報業公會代表瞭解

產業需求，其反映國外採訪工作有特殊性，希望例假安排，能有彈性

調整的空間。為兼顧勞資雙方意見，召開以下諮詢會議: 

(一)107年 3月 9日召開新聞業勞工諮詢會議，邀請報業勞工代表與報業以

外之縣市媒體產業工會勞工代表，針對出國採訪情形進行討論。其中 5

位勞工代表同意限定於出國採訪且實際從事採訪工作人員之條件下，

適用例外規定彈性調整例假﹔但有 3位代表不同意。 

(二)107年 3月 14日另召開雜誌期刊業勞工諮詢會議，邀請該業勞工代表

表達意見，其中 5位出席代表表示同意，2位不同意，1位無意見。 

二、 鑑於勞動基準法旨為保障勞工權益，第 36條第 4項例外情形應從嚴解

釋。經初步通盤考量，相關採訪任務於國內執行時，得隨時或提前規

劃調配人力﹔惟於國外採訪時，受限採訪環境，實務上可能會出現無

法以替代人力因應，而有需連續工作之情形，建議將新聞出版業、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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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及期刊出版業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規定，且限於海外

採訪時始得適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 本案係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基於該業工作型態特

殊，於 107年 2月 8日提出申請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規定之

六點需求：(一)陪同總統至海外出訪，由於有採訪人數限制，無法以

替代人力因應；(二)國際重要賽事採訪或轉播，因採訪證件限制採訪

人數，無法以替代人力因應；(三)重要年節、連續假期或週六、日，

適逢重大公安或新聞災難事件時；(四)重大意外災害發生發生時；

(五)自製節目外拍作業的需求；(六)農曆春節前夕，完成過年節目存

檔的需求。 

二、 針對此六點需求，本會於 3月 13日邀請廣播電視業之相關勞雇團體及

專家學者： 

(一) 勞工代表部分，除邀請廣播電視業相關工會代表出席外，並邀請媒

體業者之勞資會議代表出席。勞方由全國媒體產業工會表達訴求，

其意見如下：(1)認為七休一是勞工權益基本底線，媒體工作強度

較其他行業高，不能再作例外開放。(2)衛星公會所提內容，未有

相關配套措施，建議將補休及加班費等補償配套措施確明後，再來

討論開放七休一。(3)天災、重大事故常讓媒體工作者處於高壓狀

態，資方應考量人力支援，而不是以開放七休一(調整例假)來處

理。(4)年節或重大活動，資方應事先作人力規劃，不能以此作為

開放七休一之理由。5.海外採訪或奧運轉播都是特例，不應該讓例

外通案化。 

(二) 資方代表意見：(1)因為相關會員都有提出相關需求，所以衛星公

會提出申請。(2)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規定，資方團體提出

適用需求，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由勞動部公告指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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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規定之行業後，才有後續第 5項工會或勞資會議協商機制之適

用，因此，相關補償條件，並非本階段討論的議題。(3)雖然勞動

基準法第 32條第 4項及第 40條定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規範，

但認定原則嚴謹且需據個案事實判定，因此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的狀況，也有納入適用例外規定之需求。 

三、 本會立場認為，勞動基準法為規範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為促進勞資和

諧及勞工權益維護，第 36條第 4項係例假七休一之例外規定，即使有

適用之可能，應採從嚴認定為原則，宜回歸媒體工作性質，緊扣勞動

基準法立法精神來處理。經初步通盤考量，就衛星公會所提需求，多

數仍具可提前規劃人力因應之可能，僅有海外採訪因人員具有專業性

且常受限於採訪環境，實務上可能會出現無法以替代人力因應，而有

需連續工作之情形，有構成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之必要。 

全國產業總工會 

一、 本會立場認為，在未落實勞資協商機制及未提出過勞影響評估前，反

對任何行業鬆綁七休一規定。 

二、 本會針對把關機制，提出三點看法：(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勞雇團體，倘若勞資提出不同看法者，建議勞動基準諮詢會應退回，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持續進行勞資協商，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

(二)對於勞資團體溝通之情形及意見，應有書面資料，較為清楚。

(三)勞動部公告指定行業，應訂定實施期限；針對公告行業之實施概

況，應定期追縱檢討。 

三、 一旦公告指定行業適用例外規定後，某企業實施彈性措施，上、下游

產業業者可能跟進，企業工會勢必抵擋不住，本會建議應鼓勵行業別

工會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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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一、 例外情形之討論，應確實回歸本次修法之三項把關機制，不應流於形

式。資方應定有加班費等配套措施，本會反對無條件開放媒體業適用

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對於勞工權益保障立場不改變。 

二、 國外企業對新聞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相當重視，國內新聞媒體業者在

調整例假之同時，亦應併同調整給予媒體工作者相對之勞動權益。 

台灣總工會 

一、 本會屬綜合性工會，會員行業類型多、規模大小不同，各業屬性也不

同。本會聽到之意見，正反二面都有。本會認為彈性不應是一味增加

勞工勞動支出，但仍有會員反映，對於某些確有適用例外規定需求之

行業，倘若未開放適用，就無交由工會或勞資會議自主協商調整之可

能性。 

二、 對於開放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應視產業之特殊性而定。新聞媒

體工作者於颱風天有出勤使命，對於新聞採訪之成就有其堅持，可見

該工作確具特殊性。倘若指定該業適用例外規定，雖仍交由工會或勞

資會議把關，但勞資尚有協商地位不對等問題，可能造成勞工沒有對

等談判之機會。因此，本會建議，對於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應有

明確規範。倘若本案限縮於國外採訪時始適用例外規定，且能確保勞

工不是被迫或在不對等談判下取得同意者，應有討論空間。 

三、 工會較具有談判實力，站在工會立場，當然不希望藉由勞資會議討論

相關勞工權益事項。本會要求勞動部促進企業勞工成立工會。 

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各產業有其特殊性及需求，可以有彈性規定存在。但站在勞工立場，勞工

在談判方面畢竟位居弱勢，如何在協商或開放過程中，確保協商對等及勞

工工作權利，是本會堅持之原則。並非完全反對不能適用彈性規定，部分



5 

 

產業仍有其特殊性。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勞雇團體討論過程中，仍有

勞工團體反對，如何減少反對聲音及加強溝通協調，這是有討論空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勞工團體對於勞資協商對等及過勞風險評估等問題相當在意，勞動部應努

力加強此方面之功能。本案僅限國外採訪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本會

認為應該同意此需求。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本日討論係特例之允許，而且僅限縮至國外工作的媒體人員。新法立法精

神即係考量某些特定行業之工作特性，給予其彈性。媒體工作具專業性，

倘為因應國外採訪，要求小規模之媒體業者增聘人力或臨時更換人力因

應，實務上是不可行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勞資團體，雖然部分

團體有不同意見，但勞工代表同意適用例外規定之比例頗高，表示新聞媒

體工作確實有其特殊性，本會認為應該同意開放本案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

規定。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本會支持本案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由於各行各業均會遇到國外執行

職務之需求，因此，本會希望在國外執行職務之條件，能夠各行業一體開

放適用。 

 

案由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請指定「屠宰業於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致

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 6日之必要時，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

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代表發言重點（按發言先後次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本會前於今(107)年 1月 29日邀集勞雇團體召開相關會議，會中與會

人員一致認為屠宰業行業特殊，攸關民生需求及便利，必須無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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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希望能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前開會議於會前均

以電話聯繫請與會者務必出席，會後亦再函請勞雇團體於 2月 6日前

表達意見，但未有團體表達。本會遂於 3月 2日函請勞動部指定屠宰

業因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得調整例假(七休一)。 

二、 勞動部 2月 27日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指定行業之令釋將屠

宰業納入時間特殊之型態，至於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經本會評估，

確實有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調整之需要，評估意見簡述如下： 

(一) 性質特殊：屠宰業被認為是 3K產業，普遍有工作環境不佳、心理

壓力大等負面意象，因此人員招募不易，部分工作(如致昏、放血

等)更具有專業性及不可替代性，多有連續工作之需要，無法適用

例假原則性規定。 

(二) 狀況特殊：第一，屠宰業於動物防疫期間，可能面臨禁止運輸屠

宰等禁令，致使禁令解除後面臨大量活畜禽累積。因大部分活體

物有最適屠宰年齡，屠宰業必須延長屠宰日數，並儘速完成畜禽

屠宰。第二，當主管機關認為牧場端生產過剩，需要強迫減少在

養比率，屠宰業必須配合大量屠宰活畜禽，以調節畜禽產銷及穩

定供應，因此確有將屠宰業列為例外之需要。 

三、 屠宰業仍有中小企業(員工 10多位或小於 10位)，目前家畜屠宰場為

60場，以單線每小時屠宰 200隻以上為大型屠宰場來看，大場約為 10

場，家禽屠宰場為 116場，以單線每小時屠宰 500隻以上為大型屠宰

場來看，小場約為 52場。此外，即使是電動屠宰，仍有一部分之工作

必須手動操作。 

四、 防疫期間之禁止屠宰或禁止運輸，本會會對外公告禁令，例如去年禽

流感爆發時，依規定家禽不能移動以避免疫情蔓延，這段期間屠宰場

只能休息，等到禁令解除，即必須趕工宰殺家禽，此因家禽有最適之

宰殺年齡，因而有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之需求；牧場端生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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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時，會與相關業者協調後，公告予屠宰業者。 

五、 本會所提報之性質特殊，僅限於執行屠宰作業之勞工，至於狀況特

殊，係限於動物防疫及畜禽產銷調整期間之相關作業人員。 

全國產業總工會 

一、 有關屠宰業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

會反對，既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估屠宰業是 3K產業、工作環境不

佳、心理壓力大，該業勞工更需要七休一，有完整的休息，人力招募

不易非為適用例外規定之理由，工作性質特殊應輔導產業轉型，本會

反對因而允許引進外勞。 

二、 有關屠宰業於狀況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建

議可考量以下幾點：(一)既然屠宰業已適用時間特殊，是否與狀況特

殊重疊？(二)勞資協商機制之合理性；(三)狀況特殊之實施頻率；(四)

勞動基準法有關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相關規定是否可處理？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年 1月 29日之會議紀錄，勞方代表僅有職

業工會，勞方代表性仍有疑慮。 

二、 業者應設法改善屠宰業工作環境及勞工勞動條件，以配合七休一原則

規定，本案本會建議退回。 

台灣總工會 

一、 屠宰業既然是 3K產業，勞工較易過勞，若再適用例假(七休一)之例

外，並非妥適，縱使僅有短期適用，然因該期間工作強度加重，恐更

易過勞。因應民生需求及便利屬可預期，業者應自行調配人力。 

二、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 107年 1月 29日之會議紀錄，勞方代表僅有職業工

會，勞方代表性仍有疑慮，且當日主要發言者為工商團體，勞工方面

考量稍嫌不足，有關勞工過勞評估應更明確。 

三、 屠宰業根本問題在人力短缺，而非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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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問題當作適用理由，只會增加現行從業人員之工作負荷，應尋求

替代人力。本會認為有討論空間僅在發生重大疫情，有立即撲殺必要

以避免疫情蔓延之情況，其餘情況均無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之

必要。 

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一、 有關屠宰業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既

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估屠宰業是 3K產業、工作環境不佳、心理壓力

大，該業勞工更需要七休一，有完整的休息，若再適用例假(七休一)

之例外規定，缺工問題恐更嚴重。 

二、 有關屠宰業於狀況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

會反對，若屠宰數量大多數集中在大場，應有充分資源調配人力，至

於牧場端生產過剩或部分防疫期間，仍屬可預期。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屠宰業似乎未達一定要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之狀況。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屠宰業工作具有專業性及不可替代性，至於心理壓力可能非因工作環境不

佳，而是其他因素(例如宗教信仰不可宰殺牲畜等)，致使人力缺口問題始

終無法解決，業者也一直在申請外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性質特殊及

狀況特殊等，確有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之必要，再加上勞資雙方達

成共識，故贊成屠宰業於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時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屠宰業工作性質特殊，真正需求可能不在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而

是如何解決人力不足問題，本案本會無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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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關於交通部函請指定船舶運送業、船務代理業、海運承攬運送

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等 6

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代表發言重點（按發言先後次序） 

交通部 

一、 本案 6業性質特殊，關係國際化且與港口作業連結，惟受海象、天候

影響致船期準確率低，業者雖請勞工在預定時間到工，卻常因天候等

因素致無法準時工作，又因待命時間也算工時，使得人員派用不易，

而有例假例外調整需求。 

二、 本案 6業召開相關會議時，勞資雙方都有同意適用例假例外調整規

定。雖基隆與高雄地區理貨業有表達不同意見，惟經會議上綜合討論

評估，本部仍認該業有調整需求；至台中地區理貨業勞工係持同意意

見。另裝卸業勞資雙方團體都認可有此調整需求。 

三、 目前針對貨物裝卸承攬業高齡者之汰換，有提供相關配套措施。 

四、 所謂船舶貨運作業，係指船泊靠港時貨櫃裝卸運送等作業。又裝卸運

送時間會受到交通等因素影響。 

五、 歲修時間雖可預先排定，但仍會受海象、船期等因素致有延期情形，

影響人力調度。 

全國產業總工會 

一、 基隆市與高雄市輪船理貨業持反對之理由，係認理貨業勞工多屬無特

定雇主、未被投保勞、健保及提撥退休金，亦無受勞動基準法保障。

為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工權益，建議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勞

資雙方協商機制，簽訂團體協約。針對協商過程有爭議之行業，建議

勞動基準諮詢會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持續進行勞資協商，並提出補

償配套機制及過勞影響評估；另針對審查通過公告實施之行業，訂定

實施期限，並於實施過程定期追蹤、檢討，包括提出過勞影響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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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有無繼續實施必要。 

二、 建議勞動部堅守，若各部會提報行業卻未會商勞工代表意見者，均不

予提會討論之原則。 

三、 本案交通部提出 6大行業，其勞工多屬無一定雇主，因此勞資協商機

制對勞工權益保障不足，建議應針對行業別簽訂團體協約，保障基本

勞工權益，再行討論。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本案 6業雖工作性質不一，惟均有同受海象、天候影響之可能，惟此係本

案 6業之從業特性，非屬特殊例外情形。又勞工已無基本保障時，如有特

殊情形，雇主應用危險津貼或加班費等措施補足人力；倘因適用例假例外

調整規定致減少勞工工資，對勞工並無實益。 

台灣總工會 

一、 本案交通部提報 6個行業，惟僅有單一評估意見。又理貨業勞工代表

意見係有爭議，但經交通部評估仍有適用例外規定之需求，似有違應

係由勞資雙方認同有調整需求而非官方逕行認定。 

二、 建議交通部評估本案 6業增加人力之可行性。 

三、 本案 6業倘有因海象、國外等例外狀況，建議先釐清現行勞動基準法

有無已可解決之規定。 

四、 交通部應盡到把關機制，建議本案退回交通部再行審慎考量。 

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本案 6業似無溝通完成，尤其船舶理貨業勞工團體持反對意見，建議保

留。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一、交通部評估「因應天候、海象及前一港口貨運裝卸時間」而有例假調

整需求，前開適用條件如可客觀認定，建議同意。 

二、建議同時考量本案 6業若失去彈性，是否影響勞工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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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艦或歲修執行職務應屬可預期，建議不同意。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一、本案 6業勞工倘因天候、海象及前一港口貨運裝卸時間，無法於預定

時間工作，勞工似處於未提供勞務狀態，可暫緩討論過勞問題。 

二、本案如勞資雙方均提出有調整例假之需求，基於尊重勞資雙方協商結

果，建議同意。 

三、建議交通部可補充釐清理貨業勞工分歧意見之比例。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一、航運對臺灣經濟發展確有重要角色，本案除理貨業外，勞資雙方對例

假例外調整多持正面意見，建議支持。 

二、建議交通部可思考此 6業有無優先適用例假調整規定之順序。 

 

 

第二階段、委員會議  

案由一：關於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指定「新聞出版業」、

「雜誌及期刊出版業」及「廣播電視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

第 4項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文化部(回應委員詢問) 

一、 新聞出版業勞工出國採訪，通常是重要的新聞，除文字記者外，尚包

括攝影記者。雜誌出版業多有專題製作，文字及攝影記者均可能有適

用例假例外規定之需求。 

二、 業者反映，採訪總統出訪，均會限制隨行記者人數，無法以代替人力

因應。國際重要賽事或國際重要場合活動，則受限採訪證問題。戰地

採訪，採訪區域受管制，無法多派記者進入管制區域。另外，某些受

訪對象，僅願接受特定記者作後續採訪，無法接受中途更換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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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者基於成本考量，出國採訪不會有助理隨行，甚至一人身兼多項工

作。本部經過多次討論後，認為出國採訪日數超過 7天以上之機率不

高，開放海外採訪適用例假例外七休一規定，本部初步評估受影響層

面不廣，可以接受。 

四、 雜誌出版業反映某些專題製作及採訪時間較長，受訪對象受訪時間剛

好落在勞工工作之第 7天，且本專題必須由此勞工執行採訪工作，因

此有調整例假之需求；攝影記者亦需配合文字記者之採訪工作，會有

連續工作 7天以上之情形。又，記者也希望新聞採訪不要中斷或轉移

給其他記者採訪，同時希望在國外集中工作天數，以能早日回國。 

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回應委員詢問) 

本會會商勞雇團體時，公會反映總統專機出訪，限制隨行記者人數，無法

以代替人力因應。有關奧運轉播賽事，雇主團體反映採訪證有限，但勞工

團體認為，係因雇主不願額外增加預算支付權利金，始導致採訪人數受

限。 

委員意見 

A委員 

工會之同意雖然優先於勞資會議之同意，但因工會組織率低，勞資會議功

能顯然高於工會。建議本案先駁回，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作詳細協

商。 

B委員 

本案原則上同意，且應限制在國外採訪之條件。 

C委員 

有部分記者反映公司人力不足，在國外採訪時工作負荷重，並未增加人力

配置。至陪同總統出訪，係屬特例。文化部會商勞工團體會議，某些工會

反對，可能與事業單位規模大小、外派頻率有關。本人認同新聞媒體工作

有其特殊性，但因仍有工會表達不同意見，針對本案本人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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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委員 

討論適用與否，應有 2 個原則「彈性和特殊性」。新聞媒體工作有隨時立

即出發採訪之特殊性，需要彈性。本案已限縮於國外採訪，且連續工作逾 6

天以上之情形，發生機率低。本人認為可同意本案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

定。 

E委員 

縱使開放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勞工不同意調整例假，可以拒絕。對

於國外採訪，實務上，不可能另派一組人力替換，成本過高。本人認為可

同意本案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 

F委員 

應先釐清本案需求，究係純粹人力不足，抑或實際上確實無法以替代人力

因應，作為判斷適用與否的關鍵。據文化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意

見，本人認為可同意本案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 

G委員 

本案確有其必須性及必要，同意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 

結論 

委員意見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案由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請指定「屠宰業於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致

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 6日之必要時，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

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A委員 

有關屠宰業欲以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人

不同意，屠宰業勞工既然普遍有工作環境不佳、心理壓力大等負面意象，

因此人員招募不易，若再適用例假(七休一)例外規定，人力缺口問題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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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對於狀況特殊之理由，本人也不同意，以免加劇過勞情形，建議可

從勞動基準法有關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相關規定處理。 

B委員 

屠宰業勞工屬勞力密集工作，工作負荷大，為免加劇過勞情形，本人不同

意屠宰業於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時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 

F委員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報之性質特殊與狀況特殊之調整條件，狀

況特殊似乎包含在性質特殊內，請問兩者差異為何？ 

二、 有關屠宰業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

人不同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理由不符合例外狀況。至於狀況特

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因具公益性質，尚可接

受。 

C委員 

有關屠宰業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人不

同意；至於狀況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因有特定

實施期間(例如防疫期間)，尚可接受。 

D委員 

屠宰業於狀況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人贊成；

至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人持保留態

度，然考量人力無法立即補足，建議有條件的同意(限定期間落日)，政府

相關單位同時加強辦理職業訓練，增加從業人員。 

E委員 

有關屠宰業於性質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本人不

同意，屠宰業為內需市場，無海外競爭問題，若缺工，應設法提高薪資。

至於狀況特殊納入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之行業一節，因若不立即處

理，會有客觀上的經濟損失，本人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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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委員 

同意，但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協助上下游廠商，包含運輸與銷售，或冷

凍冷藏之工業鍊或生產鏈之聯絡，以妥處屠宰前後作業。防疫期間是否依

重大災害處理仍有疑慮，應依動物疫期發展處理。 

結論 

委員意見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案由三：關於交通部函請指定船舶運送業、船務代理業、海運承攬運送

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等 6

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行業一案，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F委員 

一、勞工於國外、船艦執行職務部分，因 105年 9月 10日三例外令釋本已

開放，本人無意見。 

二、本案 6 業勞工應屬港口端現場處理之人員，於貨船靠岸時須盡快處

理，倘適用例假調整規定，似將使勞工工作時間更為密集，持保留意

見。  

D委員 

因我國以貿易為經濟命脈，對港口運作須維持效率，且該等業別從業人員

薪水應不低。又台灣以中小企業或 5 人以下之微型企業為主，增聘人力或

加薪有其困難，建議給予彈性。本案持贊成意見。 

E委員 

一、如可客觀認定於「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業」得調整例假之情

況，建議同意。 

二、勞工歲修執行職務應屬可預期，建議不同意。 

B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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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保留，應先確明該 6業中哪些特定人員有適用之需求，再行討論。 

A委員 

勞工歲修執行職務應屬可預期，且目前科技應可克服「因應天候、海象或

船舶貨運作業」之情形，本案建議保留。 

C委員 

建議本案倘通過開放，應於一年後或定期確認有無繼續適用之需求。 

G委員 

因船運是經濟發展主要因素，不論外銷或內銷均交貨迅速，而運輸快速亦

是港運主要考核基礎，勞資須共同努力。建議同意。 

結論 

委員意見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5時 30分 


